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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ND10-2025-0002

景 宁 畲 族 自 治 县 民 政 局

景 宁 畲 族 自 治 县 财 政 局

景民发〔2025〕80号

景宁县民政局 景宁县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制度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58 号)和《进一步做好特困

供养服务机构规范管理的通知》(浙民养〔2024〕18 号)规定,为

切实保障特困供养保障对象（下称“特困人员”）的合法权益，

规范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特制定本办法。

一、规范特困供养服务机构设置

（一）合理设立供养服务机构。供养服务机构承担特困供养

职能，对有意愿入住的特困人员，做到应收尽收。对完全失能或

者重度失能的特困人员，原则上安排集中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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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完全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原则上安排在特困供养服务

机构。其中，供养精神障碍患者的机构，应符合精神卫生福利机

构相关规定。

（二）按规配备工作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应根据服务对象人

数和照料护理需求，配备必要的管理、护理和后勤服务人员。通

常设置院长、门卫、持证消防安全员、报账员、保洁员、食堂工

作人员、护理员等。其中，持证消防安全员、报账员可以兼任；

食堂工作人员按比例配备；护理员按供养对象自理能力情况足额

配备，其中完全失能与重度失能对象按 1∶3、中度失能对象按 1∶

6、轻度失能及能力完好对象按 1∶15 标准配备；按每 60 张床位

配备 1 名持证社会工作者，指导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二、明确资金使用范围

（一）基本生活费。由供养服务机构统筹用于特困人员伙食

费、生活用燃料和水电、日常用品、服装及被褥、文体活动、零

用钱及其他费用等方面支出。

1.伙食费。用于粮油、副食品及加工用水电、燃料、人工费

用等，特困人员伙食应根据其身体状况合理调剂，保障必要的营

养膳食。

2.生活用燃料和水电。用于个人生活用水电、燃气（用于热

水洗澡）等。不得用于供养服务机构办公用水电等。水电、燃气

等费用无法直接区分个人和公用的，供养服务机构应制定合理的

分摊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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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常用品。用于个人洗护用品、餐具更新、房间内的卫生

保洁用品等个人生活必需品。

4.服装及被褥。用于购买四季服装及床上用品，由供养服务

机构统一购置，按季节调配，适时更新，以确保换洗和应有的舒

适保暖。每年服装按不少于春秋季 1 套、夏季 2 套、冬季 1 套发

放，冬季应有棉衣或羽绒衣、保暖内衣裤、棉鞋、手套、棉帽等。

5.文体活动。用于日常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培训和外

出集体活动等支出。

6.零用钱。按照不低于月基本生活费的 10%确定。单独造册，

由供养机构在每月定期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发放，对于精神障碍人

员可采取同等价值的实物发放。

7.其他费用。主要用于特困人员就医外出交通等支出。

（二）照料护理费。特困人员安排在公建公营以外养老机构

的，分完全失能与重度失能、中度失能、轻度失能、能力完好四

类，原则上分别按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80%、40%、20%、10%

确定照料护理费。照料护理费用由供养服务机构统筹使用，可用

于购买护理用品和支付照料护理、康复训练等服务产生的费用

（包括护理人员劳务费），以及统筹支付特困人员住院治疗的陪

护费用。

（三）疾病治疗费。按照保障基本、就近定点原则，合理安

排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就医。确需住院治疗的，供养服务机构应

协助及时送医，并视病情落实人员照料陪护。医疗费用按照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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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规定支付。个人

承担部分的医疗费用经临时救助、保险支付、慈善帮扶等仍有不

足的，可从基本生活费中予以支持，陪护费用可从照料护理费中

支出。

（四）运转经费。公建民营敬老院按实际入住特困人员每人

每月 1000 元标准给予经费用补助，补助经费主要用于敬老院工

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水电等支出。

三、严格供养服务机构管理

供养服务目录清单化。根据省级供养服务目录，民政局应定

期对特困供养机构开展检查指导，并督导供养服务机构执行到位。

特困人员入住规范化。县民政局应当指导乡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签订四方救助供养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特困人员因

故不再入住的，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告知特困人员户籍所在村

(社区)、乡镇(街道)，妥善安排后续事宜。在特困人员突发危重

疾病时，应当及时通知村(居)民委员会、监护人或者经常联系人，

并将其转送至定点医疗机构救治。

加强供养资金管理。县财政局应将供养服务机构运转经费、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确保做好特困人员的

管理服务。各特困机构应严格按规定使用集中供养资金，不得以

任何形式挤占、挪用、截留和滞留，不得向特困人员收取任何费

用。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单独管理、分账核

算，按规定列报相应支出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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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附件：1．集中供养资金用途一览表

2．景宁畲族自治县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服务规范（试

行）

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政局 景宁畲族自治县财政局

2025 年 9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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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集中供养资金用途一览表

类 别 项 目 主 要 用 途

（一）基本生活费

1.伙食费
粮油、副食品及加工用水电、燃料、人工费用等，特困人员伙食应根据其身体

状况合理调剂，保障营养膳食。

2.生活用燃料和

水电

个人生活用水电、燃气（用于热水洗澡）等。不得用于供养服务机构办公用水

电等。水电、燃气等费用无法直接区分个人和公用的，供养服务机构应制定合

理的分摊办法。

3.日常用品 个人洗护用品、餐具更新、房间内的卫生保洁用品等个人生活必需品。

4.服装及被褥

购买四季服装及床上用品，由供养服务机构统一购置，按季节调配，适时更新，

以确保换洗和应有的舒适保暖。每年服装按不少于春秋季 1套、夏季 2套、冬

季 1套发放，冬季应有棉衣或羽绒衣、保暖内衣裤、棉鞋、手套、棉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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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项 目 主 要 用 途

5.文体活动 日常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培训和外出集体活动等支出。

6.零用钱
按照不低于月基本生活费的 10%确定。单独造册，由供养机构在每月定期以现

金或转账方式发放，对于精神障碍人员可采取同等价值的实物发放。

7.其他费用 主要用于特困人员就医外出交通等支出。

（二）照料护理费 8.照料护理费
购买护理用品和支付照料护理、康复训练等服务产生的费用（包括护理人员的

劳务费），以及统筹支付特困人员住院治疗的陪护费用。

（三）疾病治疗费
9.个人承担部分

费用

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规定支付。

个人承担部分的医疗费用经临时救助、保险支付、慈善帮扶等仍有不足的，可

从基本生活费中予以支持，陪护费用可从照料护理费中支出。

（四）其他费用 10.生产收益费
对特困人员非公益性劳动给予相应的报酬。生产收益主要用于特困人员住院医

疗、陪护、应急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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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项 目 主 要 用 途

11.慈善捐赠费

鼓励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为特困供养机构捐款捐物，按捐赠人意愿规范使用。

没有明确使用方向的善款，可统筹使用，主要用于特困人员住院医疗、陪护、

应急费用等。

（五）资金管理
12.机构运转费、

救助供养资金

将政府设立的供养服务机构运转经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

算，确保做好特困人员的管理服务。完善供养资金发放机制，确保资金及时足

额发放到位。按照供养救助政策和供养服务的必要支出，合理确定政府购买特

困供养服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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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景宁畲族自治县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服务规范（试行）

类

别

项

目
服务内容 服 务 说 明 自理 轻度 中度 重度

照

护

服

务

生

活

照

料

居室清洁
每天清扫房间 1 次，早晚通风，保持环

境清洁，无异味。
安全引导

有效指导

按需协助
护理员服务 护理员服务

床单位

清洁

保持床单位整洁，定期清洗床单、被套、

枕套，夏天使用凉席者每天擦拭清洁。

每月协助

清洗更换

1 次或以上

每半月

协助清洗

更换 1 次

每周清洗更

换 1 次（特殊

情况即换）

每周清洗更换

1 次（特殊情况

即换）

膳食管理

每天定时送开水 2 次，开展营养指导，

制定食谱，每周检查食品安全，防止老

年人误食过期或变质的食品。

引导餐厅

堂食

引导楼层

就餐区就餐

提供送餐服

务，协助用餐

根据医嘱制定

适宜饮食或鼻

饲管进食照料

巡查服务
巡视房间，及时了解特困人员的身心变

化，为特困人员提供咨询、指导服务。
每天 2 次 每天≥2次

每天≥3次

按需服务

每 2小时 1次，

持续提供床边

服务

呼叫服务
护理人员 24 小时值班，提供床头呼叫

服务。

5 分钟之内

到达现场

3分钟之内

到达现场

3分钟之内

到达现场

2分钟之内

到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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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项

目
服务内容 服 务 说 明 自理 轻度 中度 重度

户外活动
教育、督促、协助特困人员经常户外活

动。
安全引导

科学指导

按需协助

提供辅具

协助活动

根据意愿，按

照一人一策方

案执行

照

护

服

务

个

人

护

理

助洁助浴
定期理发、洗澡、洗头、修剪指（趾）

甲，保持老年人身体清洁。

引导自我清

洁，每月协

助理发 1次

指导完成个

人清洁，按

需协助服务

洗澡、洗头每

周 1 次（夏

季 2 次）

洗澡、洗头每

周 1 次（夏季

2 次）

皮肤护理
为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提

供皮肤清洁、防护护理。
科学指导 按需协助 按需协助

护理员提供

服务

口腔护理 晨晚间，提供口腔清洁护理。 科学指导 按需协助 按需协助
护理员提供

服务

排泄护理 为特困人员提供如厕服务或二便护理。 /
提供辅具

按需协助

如厕

协助清理污

物，定期更换

护理用品

协助清理污

物，定期更换

护理用品

体位更换
为长期卧床特困人员提供主被动体位

更换及翻身叩背护理。
/ / 按需服务

卧床 2 小时翻

身（轮椅 30 分

钟）

压疮护理
建立翻身卡，采取预防压疮的措施，褥

疮提供消毒护理。
/ / 按需服务

每日不少于

2次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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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项

目
服务内容 服 务 说 明 自理 轻度 中度 重度

健

康

管

理

档

案

管

理

个人档案
建立健康档案，实行 “一人一档案”管
理，定期更新健康数据。

每月

不少于 1次

每月

不少于 1 次

每天

不少于 1 次

每天

不少于 1 次

入院评估

进行身体自理能力评估，确定护理分

级。期间根据变化，适时评估调整护理

等级并记录。

每 6 个月

1 次

每 6 个月

1 次
每季度 1 次

按需评估，调

整服务内容

健

康

管

理

康

养

服

务

医疗护理
根据老年人情况提供必要的医疗护理

和康复护理服务。

每半个月

1 次
每周 1 次 每周≥1次 每周≥2次

药物管理

按规定签订服药管理协议，准确核对发

放药品。所有药品应由医务室人员进行

统一管理。

发放至床

边，提醒

服药

发放至床

边，协助

服药

发放至床边，

提供喂药

服务

发放至床边，

提供喂药服务

康复护理
指导康复护理，指导助行辅具使用，认

知障碍照护安排在专门区域。
按需服务 按需服务

制定、执行

康复计划

制定、执行

康复计划

基础护理

体重检测每月 1 次、血糖每半月检测 1
次，血压可根据护理等级不同制定测量

方案，高血糖病人按需即时监测血糖值

变化，体温按需测量。

血压测量

10天 1 次

血压测量

7 天 1 次

血压测量

3 天 1 次

血压测量

1 日 1 次

个人体检 属地就近安排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每年 1 次 每年 1 次 每年 1 次
每年

1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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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项

目
服务内容 服 务 说 明 自理 轻度 中度 重度

就医送医

建立定点医院就医绿色通道，提供紧急

就医陪同服务，住院期间进行探望，协

助办理相关出入院手续。

按需服务 按需服务 按需服务 按需服务

文

体

教

育

文

化

教

育

健康教育
采取多种形式对老年人疾病预防、养生

保健、防诈骗等健康安全教育。
每周 1 次 每周 1 次 每周 1 次 按需服务

老年电大
根据老年电视大学课程安排，提供图书

阅览服务。
每半月 1次 每半月 1 次 每半月 1 次 按需服务

文

体

教

育

文

体

活

动

适老娱乐

提供歌舞、器乐、棋牌等文娱活动，开

展各类套圈、拼图等适老益智类文体活

动。

引导安全

参与

指导协助

参与

指导协助

参与

提供床边手工

或益智类活动

体能锻炼
提供各类适老化健身设备，指导科学健

身，安排早操、手指操、太极操等活动。

引导安全

参与锻炼

按需协助

完成锻炼

按需协助

完成锻炼

提供康复性

锻炼

社工服务
鼓励引导志愿者、社会组织定期开展敬

老类社工活动。

鼓励积极

参与

协助积极

参与
按需服务 按需服务

精

神

慰

藉

心

理

关

爱

入院适应
帮助适应居住环境，提高集体生活适应

能力。
按需服务 按需服务 按需服务 按需服务

心理疏导
提供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危机干预等

服务，及时帮助解决困难，化解矛盾。
每月 1 次 每月 1 次 每月≥1次 每月≥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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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抄送：市民政局、县委办、县府办、县纪委 、县审计局

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5 年 9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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